
桃園市政府長期照顧輔具服務購買合約廠商核銷資料檢視清單 

檢附確認 核銷資料 

 請款公文(視廠商需要檢附) 

 #0-4釘成 1份 

 0.核銷資料檢視清單 

 1.請款清冊 

 2.請款總表 

 3.領款收據 

 4.輔具支出憑證黏存單 

 #5-8每個個案釘成 1份並右上角填上清冊之編號 

 5.桃園市輔具服務(含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)補助核定結果通知書 

 6.輔具購買補助證明 

 
7.居家無障礙環境應另檢附下列文件： 

(1)改善照片(修繕前 1張、修繕後 1張）。 

(2)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 1年之房屋稅繳費證明。 

(3)居家無障礙設施及相關設備輔具評估報告書。 

 8.輔具保固書(影本) 

備註：請款請依如下說明依序裝釘 

1. 總核銷資料：請將 0檢視清單、1請款清冊、2請款總表、3領款收據、4輔具

支出憑證黏存單，釘成 1份。 

2. 個案核銷資料：請將每個個案之 5桃園市輔具服務(含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)補

助核定結果通知書、6輔具購買補助證明、7居家無障礙環境應另檢附文件、8

輔具保固書(影本)釘成 1份，每個個案的這份資料右上角填上請款清冊編號，

再將所有個案的每份資料依編號順序釘或夾成 1份。 


